
1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关于爱建集团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监管工作函》 

回复之专项核查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接受委托，担任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现就贵所下发的上证公函【2017】0856 号《关于爱建集

团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监管工作函》涉及独立财务顾问的事项进行回复，并发表

专项核查意见如下： 

一、你公司应当核实并说明，进展公告关于此次重组标的为曲靖市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披露，与前期披露的重组标的为涉及金融、城市开

发、休闲旅游、大健康等领域经营业务的综合类业务公司，存在前后不一致的

原因。重组财务顾问应当出具专业意见。 

答复： 

爱建集团本次资产重组系拟通过参与地方国资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寻求业务

发展机会，提升对外投资能力，增加未来盈利能力，补强公司业务链条。在进入

重大资产重组程序后，经与交易对方沟通，初步商议的标的资产范围为所属省级

国资委的多元化经营的综合类业务公司，经营业务涉及金融、城市开发、休闲旅

游、大健康等领域。 

经初步尽职调查，标的公司的资产范围除曲靖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外，

还包括类金融业务公司，并控股房地产业务公司，预计本次重组时间安排无法满

足三个月内形成重组预案的要求，标的公司的股权尚不具备通过重大资产重组置

入上市公司的条件。经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进一步协商，确定本次重组的具体标

的公司为曲靖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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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爱建集团已确定的本次资产重组方案，系上市公司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上

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参与地方国资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以现金增资方式，

成为增资扩股后的曲靖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并列第一大股东，对其公司治理

和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并通过本次重组优化上市公司业务范围及盈利能力。 

综上所述，本独立财务顾问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爱建集团本次资产重组系拟通过参与地方国资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寻求业

务发展机会，提升对外投资能力，增加未来盈利能力，补强公司业务链条。初

步商议的标的公司股权尚不具备通过重大资产重组置入上市公司的条件，同时

预计本次重组时间安排无法满足三个月内形成重组预案的要求。经上市公司与

交易对方进一步协商，确定本次重组的具体标的公司为曲靖市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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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爱建集团重大资产重

组进展的监管工作函>回复之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